
34745 - 女人在妇女和男性至亲的面前可以露出哪些身体部位？

the question

你觉得现在很多女人的这一种做法怎么样？如果她们与妇女在一起、没有男性在场的时候，她们穿着很

短的衣服，其中一些衣服暴露出背部和腹部的很大一部分部位，或者她们在家里孩子们的面前穿着这样

的短衣服（如短裤）等。

Detailed answer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学术研究和教法律例常务委员会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份声明，其内容如下：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养育之主；愿真主祝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他的家人和圣门弟子，并

且使他们平安。

伊斯兰初期的信女凭借对真主和使者信仰的吉庆，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达到了纯洁、贞洁、害羞和

腼腆的巅峰，那个时代的女人穿着遮盖全身的衣服，她们在与其它女人、或者男性至亲相聚的时候从来

不会暴露身体或者袒胸露背之类的，感谢真主，伊斯兰民族的妇女都遵循这个端庄的圣行，就这样一个

世纪接着另一个世纪，直到最近的时代，由于诸多原因，很多妇女在穿着打扮中开始暴露身体，她们的

道德随之滑坡和败坏，真是一言难尽，在此不便详述。

由于许多人都向学术研究和教法律例常务委员会询问女人观看女人的问题，以及她们必须要穿的衣服，

该委员会为一般的穆斯林妇女阐明：女人必须要具备知耻自爱的美德，因为先知（愿主福安之）把知耻

自爱列入信仰及其分支，教法和习惯所提倡的知耻自爱包括：女人遮盖全身、腼腆害羞、具备高尚的道

德，从而避免有嫌疑的事情，远离是非之地。

《古兰经》的明文指出：女人在男性至亲的面前，只能露出通常在家里做家务活的时候习惯露出的身体

部位，因为真主说：“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

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

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的弟兄的儿子，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或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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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们

所隐藏的首饰。信士们啊！你们应全体向真主悔罪，以便你们成功。”（24:31）

如果这是《古兰经》的明文，圣训中提到的意思完全与之一样字，这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

的妻子、圣门弟子的妻子、以及履行善功的穆斯林妇女都遵循的圣行，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时代，上述经

文中提到的女人在家里做家务活的时候习惯上露出的身体部位，就是她难以防范的，比如露出头、手、

脖子和脚；至于暴露比这更多的部位，则是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没有任何证据允许的，这也是女人引

起是非和祸患、迷惑其他人迷恋的途径，这是在女人当中存在的事实，也是对其他妇女的一个坏榜样；

其中有模仿非穆斯林妇女、妓女和荡妇的穿着打扮的嫌疑。先知（愿主福安之）说：“谁模仿一伙人，

他就是其中之一。”伊玛目艾哈迈德和艾布·达伍德辑录；在《穆斯林圣训实录》（2077段）中辑录：阿

卜杜拉·本·阿穆尔传述：先知（愿主福安之）看见他穿着两件大红的衣服，他说：“这是异教徒的衣服，

你不要穿这样的衣服。”

在《穆斯林圣训实录》（2128段）中辑录：艾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

之）说：“进入火狱的人中有两种人，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恶劣的人］。一种人，他们手持牛尾巴般

的鞭子抽打他人；另一种是妇女，她们穿着裸露身体的衣服，搔首弄姿，举止轻佻。她们把头弄成如似

隆起的驼峰。她们不得进入乐园，也闻不到乐园的气味。而乐园的气味能从如此、如此远的距离可以闻

到。”（穿着裸露身体的衣服）的意思是：女人穿着的衣服没有遮盖全身，看似穿着衣服，实际上是赤

裸的，比如穿着透露出肤色的薄衣服，或者穿着显示出身体曲线的衣服、或者无法遮盖部分肢体的短衣

服。

穆斯林妇女的义务就是遵循信士之母（圣妻）、圣门弟子的妻子、以及履行善功的穆斯林妇女都遵循的

圣行，注重遮盖身体和腼腆害羞，因为这是最能够远离各种祸患和是非、洁身自好的途径，以免激发别

人的欲望，陷入罪恶和淫荡的深渊。

穆斯林妇女必须要谨慎小心，以免陷入真主和使者禁止的事项，不要穿模仿异教徒女人和妓女的穿着打

扮，应该顺服真主和他的使者，希望真主的报酬，害怕真主的惩罚。

每一个穆斯林必须要敬畏真主，管好自己监护的女人，不要让他们穿真主和使者禁止的、暴露身体的、

诱惑他人的透明的、或者短小的衣服，他必须要知道：他是一个牧羊人，在复生日要为自己牧放的羊群

受到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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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祈求真主改善穆斯林的事务，并引导我们大家遵循着正道，真主是全听的，临近的、应答祈祷的，

愿真主祝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他的家人和圣门弟子，并且使他们平安。”《学术研究和教法律例常

务委员会法特瓦》(17 / 290)

在《学术研究和教法律例常务委员会法特瓦》(17 / 297)中说：“在孩子们的面前只能露出通常允许露出

的部位，如面部、手、胳膊和脚等。”

真主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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